
國立屏東大學應用英語學系(所)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所)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4 年 10 月 22 日(四)上午 12 時 10 分整 

開會地點：本校屏商校區行政大樓 4 樓應英系辦會議室 

主席：潘主任怡靜                                    記錄：陳佳貞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宣讀上次(104 年 9 月 21 日)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准予備查 

案由 決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提案一：擬訂定本

系未來走向。 

經票選過後，轉至管理學院有 7

票；與英語學系整併，歸屬人文社

會學院有 4票，故本系意屬轉至管

理學院，主任將與人文社會學院院

長表達本系師長們之意願。 

應用英語學系 依決議執行 

臨時動議(提案一)： 

修訂 105 學年度碩

士班甄試之簡章。 

書面審查項目比重改為 1.自傳及

簡歷（20%），2.最高學歷歷年成績

單（30%），3.英文研究計畫書

（20%），以及 4.其他有助於審查之

相關資料（例如證照或得獎）

（30%），請詳附件。 

應用英語學系 依決議執行 

貳、主席報告：11 月 21 日(六)為「英語產學交流與創新社群」業界參訪時間。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應用英語學系 

案由：林青穎老師學術研究發展補助研究成果發表申請案，請 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校推動學術研究發展補助作業要點辦理。 

2. 教師研究成果發表申請表詳如紙本資料。 

辦法：本案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送院學術會議審議。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應用英語學系 

案由：評鑑資料準備工作協助分配，請 討論。 

說明： 

1. 本系於 12 月份將自辦系所自我改善追蹤評鑑。 

2. 評鑑資料已大致就緒，為使其資料更加完善，需要本系師長協助再次確

認。 

3. 請師長(二人一組)認領 2 大主題，加以審閱與更正。 

辦法：本案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敬請師長協助確認。 



決議：會後將評鑑資料寄給師長參考與討論，師長分配主題請詳附件。 

提案三                                          提案人：應用英語學系 

案由：本系學生校外實習課程施行細則草案修正案，請 討論。 

說明：依據院務會議決議，本施行細則需要再次修改，敬請討論。 

辦法：本案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再次送院務會議審核。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人：應用英語學系 

案由：有關本系學術活動申請補助案，請 討論。 

說明： 

1. 依據人文社會學院電文，需提出學術活動補助案之學系需於 104 年 11

月 18 日前將所需資料備齊，送至人文社會學院。 

2. 需準備資料為 1.申請表(如附件)、2.活動計畫書、3.籌備進度表、4.經費

預算表、5.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3. 是否需要舉辦本系碩士班學生之學術研討會，敬請討論。 

辦法：本案經系務會議通過後，依據決議內容辦理後續事宜。 

決議：本系碩士生人數不多，暫不辦理，鼓勵同學參與校內外學術研討會。 

提案五                                          提案人：應用英語學系 

案由：有關本系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請 討論。 

說明： 

1. 依據教務處綜合業務組電文，經 104 年 10 月 16 日本校統合視導自評

訪視委員建議，此要點需經過院務會議通過。 

2. 本系於 103年 12月 8日通過本系招生委員會組織要點，是否需要修改，

敬請討論。 

辦法：本案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送院務會議審核。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廖淑芬 

案由：有關規畫學分學程開課之相關事宜，請 討論。 

說明：依據 104 年 8 月 31 日本系(所)務會議紀錄，提案三決議稍嫌不妥，是否

重新討論，提請討論。 

辦法：本案經此會議通過，存查於本系。 

決議：因系所師長尚未取得共識，故將 104 年 8 月 31 日應用英語學系(所)務會

議提案三決議撤案，以 100 學年度原會議紀錄回應評鑑委員，未來將資料

收集更完善後，再提出討論。 

伍、主席結論：(略) 

陸、散會。(同日下午 12：40) 

  



碩士班甄試招生宣導學校名冊： 

學校 教師 

大仁科大應用外語系 淑芬老師 

樹德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淑眉老師 靜君老師 

輔英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美貞老師 世忠老師 

高苑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怡靜老師 

遠東科技大學觀光英語系     青穎老師 宗宏老師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3系所) 青穎老師 宗宏老師 

崑山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淑眉老師 

正修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春美老師 世忠老師 

文藻科大 淑慧老師 素貞老師 

實踐大學 淑眉老師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美貞老師 

南台科技大學 靜君老師 

校內 怡靜老師 

義守大學 弋凱老師 

 

  

附件 

http://tve.uch.edu.tw/PDFVER/New/University/A035-%E6%A8%B9%E5%BE%B7%E7%A7%91%E6%8A%80%E5%A4%A7%E5%AD%B8.pdf
http://tve.uch.edu.tw/PDFVER/New/University/A034-%E8%BC%94%E8%8B%B1%E7%A7%91%E6%8A%80%E5%A4%A7%E5%AD%B8.pdf
http://tve.uch.edu.tw/PDFVER/New/University/A037-%E9%AB%98%E8%8B%91%E7%A7%91%E6%8A%80%E5%A4%A7%E5%AD%B8.pdf
http://tve.uch.edu.tw/PDFVER/New/University/A033-%E9%81%A0%E6%9D%B1%E7%A7%91%E6%8A%80%E5%A4%A7%E5%AD%B8.pdf
http://tve.uch.edu.tw/PDFVER/New/University/A031-%E5%8F%B0%E5%8D%97%E5%AE%B6%E5%B0%88%E5%AD%B8%E6%A0%A1%E8%B2%A1%E5%9C%98%E6%B3%95%E4%BA%BA%E5%8F%B0%E5%8D%97%E6%87%89%E7%94%A8%E7%A7%91%E6%8A%80%E5%A4%A7%E5%AD%B8.pdf
http://tve.uch.edu.tw/PDFVER/New/University/A028-%E5%B4%91%E5%B1%B1%E7%A7%91%E6%8A%80%E5%A4%A7%E5%AD%B8.pdf
http://tve.uch.edu.tw/PDFVER/New/University/A036-%E6%AD%A3%E4%BF%AE%E7%A7%91%E6%8A%80%E5%A4%A7%E5%AD%B8.pdf


105學年度應用英語學系碩士班甄試招生宣導活動 

1. 報名登錄、繳費日期:  

104年 10月 19日（星期一）09︰00起至 10月 29日（星期四）17︰30止 

2. 報名繳交文件截止日期: 104年 10月 29日止（星期四） 

3. 應用英語學系碩士班甄試招生簡章 

 

系所班別 應用英語學系碩士班 

身分別 一般生 在職生 

甄試名額 4 1 

甄 

試 

項 

目 

審 

查 

項

目 

1.自傳及簡歷（20%） 

2.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30%） 

3.英文研究計畫書（20%） 

4.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例如證照或得獎）（30%）    

參加資格 符合報考資格之考生 

總成績計算方式 ×1 

同分參酌 

1.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 

2.英文研究計畫書 

3.自傳及簡歷 

報名費 700元 

備註 

1. 除正取生外，得列備取生；備取生名額由招生委員會訂

定之。備取生遞補後，如仍有缺額，其缺額將併入本校

碩士班一般考試招生名額內。 

2. 備審資料於報名期限內寄出，逾期不予受理，所繳交資

料概不退件。 

3. 報考在職生者需繳送在職服務證明書正本（如附件

九），於報名時一併繳交。 

4. 實際招生名額依教育部核定為準。 

系所網址 

及電話 

http://www.dae.nptu.edu.tw 

08-7663800轉 35101 

附件 



評鑑資料準備工作協助分配 

一、系(所)務發展 
美貞老師、世忠老師、春美老師 

二、課程規劃 

三、師資結構與素養 
淑眉老師、淑芬老師 

四、學生學習與輔導 

五、設備與圖書資源 
素貞老師、淑慧老師、弋凱老師 

六、教學品保 

七、學生成就與發展 
宗宏老師、青穎老師 

八、產學合作與技術發展 

 

  

提案二附件 



國立屏東大學應用英語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課程施行細則草

案 

逐點說明表 

規定 說明 

第一條、為使學生提早體驗職場，增加學生

實務經驗，特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作

業要點訂定本施行細則。 

訂定本要點之目的與依據。 

第二條、應用英語學系(以下稱本系)校外實

習課程為三學分之選修課，校外實習期

間為學生二年級升三年級暑假或三年

級升四年級暑假實施為主，除不可抗拒

因素提出具體理由外，以實習至少 108

小時且須符合雙方簽定合約（同一機

構）為原則，學生應於畢業前完成實

習。本課程不開放外系學生選修。 

訂定修課對象及其時數。 

第三條、實習單位以與本校簽定建教合作契

約書之機構為原則。學生校外實習之工

作性質須與本系課程相關。 

訂定實習單位來源。 

第四條、媒合分發學生實習應以學生之興

趣、能力及其學習目標為最大考量，如

人數超過機構分配之名額，得以徵選方

式決定其分發結果。 

訂定分發學生至實習單位之方式。 

第五條、學生參加校外實習，需預先填寫「學

生校外實習申請表」，經本系核准後簽

寫「學生校外實習同意書」，再經家長

簽章同意後送本系存查。 

訂定校外實習前需簽署家長同意

書。 

第六條、學生前往業界實習前，應辦妥相關

保險事宜。 

訂定校外實習前需辦妥保險事宜。 

第七條、學生因故須轉換實習機構者，須填

送「學生校外實習轉換實習機構申請

表」，經同意後方得轉換。 

訂定因故須轉換實習機構者需提

出申請。 

第八條、選修實習之學生須恪遵實習單位之

時間工作及作業規定，並於實習結束後

規定時間內繳交實習心得報告。 

訂定實習期間應做的相關事宜。 

第九條、實習課程任課老師負責定期至實習 訂定任課老師職責。 

提案三附件 



單位訪視所屬同學，並和實習單位聯絡

與討論，以了解同學實習現況，並協助

同學解決在專業知識及適應上的問

題，以及填寫「實習輔導報告」、「學生

校外實習成績考核表」後送系辦公室存

查，以了解或評估學生實習狀況。 

第十條、實習課程之開課、勤惰、成績處理

及學生選課，依一般修課規定辦理。學

生完成實習後，其成績計算由任課老師

評量。 

訂定如何評量學生成績。 

第十一條、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院

務會議備查，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公部實

施；修正時亦同。 

訂定本細則確定實施依據。 

 

  



國立屏東大學應用英語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課程施行細則(草

案) 

104 年 8 月 31 日應用英語學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所)務會議通過 

104 年 10 月 22 日應用英語學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為使學生提早體驗職場，增加學生實務經驗，特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

作業要點訂定本施行細則。 

第二條、應用英語學系(以下稱本系)校外實習課程為三學分之選修課，校外實習

期間為學生二年級升三年級暑假或三年級升四年級暑假實施為主，除不

可抗拒因素提出具體理由外，以實習至少 108 小時且需符合雙方簽定合

約（同一機構）為原則，學生應於畢業前完成實習。本課程不開放外系

學生選修。 

第三條、實習單位以與本校簽定建教合作契約書之機構為原則。學生校外實習之

工作性質須與本系課程相關。 

第四條、媒合分發學生實習應以學生之興趣、能力及其學習目標為最大考量，如

人數超過機構分配之名額，得以徵選方式決定其分發結果。 

第五條、學生參加校外實習，需預先填寫「學生校外實習申請表」，經本系核准

後簽寫「學生校外實習同意書」，再經家長簽章同意後送本系存查。 

第六條、學生前往業界實習前，應辦妥相關保險事宜。 

第七條、學生因故須轉換實習機構者，須填送「學生校外實習轉換實習機構申請

表」，經同意後方得轉換。 

第八條、選修實習之學生須恪遵實習單位之時間工作及作業規定，並於實習結束

後規定時間內繳交實習心得報告至系辦公室存查。 

第九條、實習課程任課老師負責定期至實習單位訪視所屬同學，並和實習單位聯

絡與討論，以了解同學實習現況，並協助同學解決在專業知識及適應上

的問題，以及填寫「實習輔導報告」、「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考核表」後送

系辦公室存查，以了解或評估學生實習狀況。 

第十條、實習課程之開課、勤惰、成績處理及學生選課，依一般修課規定辦理。

學生完成實習後，其成績計算由任課老師評量。 

第十一條、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院務會議備查，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公部

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應用英語學系 

國立屏東大學補助學術活動申請表 

申請編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單 位  申 請 人  職   稱  

學 術 活 動 

類別(單選） 

1.國際性學術活動。 3.區域性學術活動。 

2.全國性學術活動。 4.校內教師研習活動。 

活 動 名 稱 
 

 

主 ( 合 ) 辦 

單 位 
 

活 動 期 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共計  天） 

檢 附 資 料 
1.活動計畫書。 3.經費預算表。 

2.籌備進度表。 4.其他相關佐證資料。 

申 請 補 助 

經 費 

項目 金額(單位：元) 項目 金額(單位：元) 

1.  4.  

2.  5.  

3.  6.  

合計：新臺幣       元整  

本 會 計 年 度 內 之 

申 請 次 數 

□1.本案為第一次申請。 

□2.本案為第二次申請。 

有無向校外單位申請

補助 

有(單位名稱：                        ） 

無。 

向校外單位申請補助

結果 

1.未獲得補助。 2.尚未獲得回覆。 3.已獲得校外單位補助 

（金額為新臺幣      元整，另附經費分攤表）。 

連 絡 人 

姓名：                    電話：(O)              (H)             

傳真號碼：                 

E－Mail：                             

申請人簽章：                     單位主管核章：         

備註： 

1、請依本校推動學術研究發展獎補助要點規定辦理，並請於每年五、十一月以前提 

   出申請(依公告時間辦理)。 

2、經費預算表，請依相關法令之標準辦理。 

提案四附件 



3、若申請通過後，有獲得其它單位補助者，須附經費分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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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系為辦理各項招生，特依據本校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七條之

規定，成立「國立屏東大學應用英語學系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 本委員會為全體專任（案）教師組成。必要時得聘專家學者及有

關人士出席討論。 

 

三、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招生推薦條件及甄選標準。 

（二） 招生錄取標準、錄取方式及招生名額。 

（三） 處理招生違規及申訴事件。 

（四） 督導招生試務工作，維護考試公平。 

（五） 辦理有關招生研究改進及其他相關事項。 

 

四、 本會議由系主任主持，系主任因故不能出席時，由本小組委員互

推一人擔任主席主持。會議須有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始

得開議。議案決議得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始

得通過。 

 

五、 本設置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陳報院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提案五附件 




